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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工会委员会文件

浙大工〔2025〕43 号

浙江大学工会节日慰问品采购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浙江大学工会（以下简称校工会）

节日慰问品采购管理，规范节日慰问品采购工作程序，保障

采购质量，提高工会经费使用效益，健全风险防控机制，根

据《浙江省总工会机关采购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《浙江大学

工会大宗物品及服务采购管理规定》等文件，结合学校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校工会（本级）在国家规定的法

定节日（如春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和国庆节等）向全体工会

会员发放节日慰问品，使用工会经费采购的行为。

第三条 节日慰问品采购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采购预

算执行，如需增加采购项目预算，须经校工会主席办公会议

和校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并及时追加预算。

第四条 校工会节日慰问品采购工作严格遵守相关法

律法规，按照择优、公开的原则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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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采购方式

第五条 节日慰问品采购一般采用以下方式：

（一）遴选采购：校工会设立节日慰问品采购工作组，

由学校纪检监察机构、人力资源处、计划财务处和校工会的

负责人，福利委员会、院级工会主席和教师代表组成，负责

对节日慰问品采购的审定和组织落实。根据节日慰问品采购

需求，校工会召开遴选会，采购工作组对供应商提供的商品

进行遴选，并做好遴选会会议纪要。

（二）招标采购：校工会在浙江大学采购项目招标代理

委托服务入围供应商中选择招标公司，进行对外公开招标采

购。

（三）帮扶采购：上级指定的对口帮扶的农特产品采购，

采用对口帮扶政府推荐，现场议定的方式。我校在对口帮扶

地挂职干部为采购工作组成员之一。

（四）其他符合规定的采购方式。

第三章 采购工作程序

第六条 节日慰问品采购工作应遵循以下程序：

（一）编制节日慰问品采购预算。每年年初根据年度采

购计划编制采购预算。采购计划和预算需提交主席办公会议

审定。

（二）制定节日慰问品采购方案。采购方案由校工会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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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保障办公室制定，经校工会财务主管和分管副主席审核，

并报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。

（三）组织节日慰问品采购。校工会服务保障办公室根

据采购方案，通过遴选或招标等方式征集供应商，并对供应

商的资质和服务、产品的价格和质量等进行综合评审。

（四）合同签订、履行及验收。供应商确定后，按规定

的流程，签订节日慰问品采购合同，并由校工会服务保障办

公室负责履约验收，核对到货数量、发放数量是否与采购合

同一致，并对节日慰问品质量、性能、规格等进行检查，以

确保其达到预定的质量标准。

（五）节日慰问品采购文件归档。节日慰问品采购文件、

合同等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存档保管。

第四章 采购监督检查

第七条 校工会节日慰问品采购过程应全程公开，接受

教职工监督。

第八条 校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对校工会节日慰问品

采购进行经费审查监督。

第九条 节日慰问品采购参与人应当严格遵守法律制

度，未经批准擅自采购，或采购未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，并

造成较大损失和负面影响的，应追究当事人的行政责任和经

济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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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条 教职工生日蛋糕采购管理参照本办法实施。

第十一条 实行企业化管理、参照企业化管理的单位或

实行经济独立核算的单位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可参

照本管理办法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校工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经校工会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自

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浙江大学工会

2025 年 12 月 3 日


